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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7年12月18日

解釋爭點 槍砲條例強制工作處分之規定違憲？

解釋文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八條設有明文。限制人身

自由之法律，其內容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保安處分

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

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

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受比例原則

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

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犯第七條、第八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此項規定不問

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

三年，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部分，

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

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犯上開條例第十九條所定之罪，不問

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

三年之部分，與本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

用。犯該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列舉之罪，依個案情節符合比例

原則部分，固應適用該條例宣告保安處分；至不符合部分而應宣

告保安處分者，則仍由法院斟酌刑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之要

件，依職權為之，於此，自無刑法第二條第二項之適用，亦即仍

有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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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

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

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

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係指限制人民身體

自由之處置，須以法律定之，其執行亦應分別由司法、警察機關

或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而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其內容必須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要件，即須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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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對於人身自

由之處罰，有多種手段可供適用時，除應選擇其最易於回歸社會

營正常生活者外，其處罰程度與所欲達到目的之間，並須具合理

適當之關係，俾貫徹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身自由之基本原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犯第七條、

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固在於

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然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

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

充制度。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之雙軌制，要在維持行

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強化其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

及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

罪之特別目的。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

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

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受比例原則之

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

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保安處

分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

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

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刑法第九十

條第一項規定：「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懶惰

成習而犯罪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

制工作。」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十

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刑之執行

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一、有犯罪之習慣者。二、以犯竊

盜罪或贓物罪為常業者。」均係本此意旨而制定，而由法院視行

為人之危險性格，決定應否交付強制工作，以達特別預防之目

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不問行為人

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拘

束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部分，其所採措

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二十三條

所定之比例原則。犯上開條例第十九條所定之罪，不問對行為人

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之部

分，與本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犯該

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列舉之罪，依個案情節符合比例原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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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固應適用該條例宣告保安處分；至不符部分而應宣告保安處

分者，則仍由法院斟酌刑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之要件，依職權

為之，於此，自無刑法第二條第二項之適用，亦即仍有從新從輕

原則之適用。有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有關保安處分之規定通盤檢討修正，於該條例此部分修正公布施

行後，審判上自無援用本解釋之必要，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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